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
五年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
	姓名
	
	學號
	

	手機
	
	其他電話
	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
	成績總平均
	
	名次
	系總名次：

	
	
	
	班總名次：

	已修得學分
	（本科系畢業學分：   ）

	尚待修習之

必修科目
	
	未來擬主修領域(經濟、財務、企管行銷、貿法)
	

	備審文件：（下列1-6項資料，請依序合併裝訂，至多7頁，共一式4份。）

	❏ 1.申請表

❏ 2.個人簡歷
❏ 3.學業成績單總表及總平均排名證明
(前30%)
❏ 4.自傳及學習計畫
	❏ 5.大學時期個人能力或成就證明
❏ 6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(如經濟學會考成績…等)
❏ 7.教授推薦信一份 (彌封簽名後同備審文件一同繳交)

	申請注意事項：
1. 申請對象限本校大三學生，修業滿五學期。

2. 本項碩士班先修生審查包含書面資料審查及口試2項 , 擇優錄取至多9名。
3.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大學部4年修業期限屆滿(含)前取得學士學位，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，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。
4.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學生，應於學士班4年級至少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14學分,其中於每學期修讀共同必群修課程至少1門
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＿＿＿＿＿＿＿ 日期：中華民國 ＿___年__＿_月_＿__日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(以下各欄位係系辦內部作業。申請學生不用填寫)

	基 本 資 料 審 查

	❏ 符合
	❏不符合

	
	
	碩 士 班 先 修 生 資 格
	

	同意
	不同意
	招生委員會/系主任
	承辦人

	
	
	
	


111學年國貿系五年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注意事項

一.申請資格：
1. 本校學士班大學部3年級學生，修業滿5學期
2. 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該班或系前30%
二.申請流程圖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三. 考試相關日期：
1、申請表：如附件檔。

2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 至4月28日下午5點止。
3、書審日期（預計）：收件後開始
4、面試日期（預計）：五月中上旬，確定日期後將以email通知
4、預計放榜：面試完後一周 
四、特別注意事項

1．須通過本系碩士班考試甄選，取得碩士班先修生資格。 

2．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者，除必須於大四上、下學期依相關規定修課外，尚須參加學校統一辦理之碩士班甄試考試，並獲錄取，方取得碩士生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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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班





申請資料：一式四份 


申請書


個人簡歷


歷年成績單及總平均名次証明


自傳及讀書計畫


大學時期個人能力或成就證明


其他有利審查文件(如經濟學會考成績…等)


(1~6項至多單面7頁)





參加碩甄考試








